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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DB11/T 494 《人力资源服务规范》分为12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一般性求职招聘服务； 

第3部分：招聘洽谈会； 

第4部分：信息网络服务； 

第5部分：高级人才寻访； 

第6部分：职业指导服务； 

第7部分：素质测评服务； 

第8部分：培训服务； 

第9部分：咨询顾问服务； 

第10部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 

第11部分：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第12部分：劳务派遣。 

本部分为DB11/T 494 的第8部分。 

本部分代替了DB11/T 494.5—2007《人才服务规范 第5部分：人才培训》，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

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排序：“第 5部分”修改为“第 8部分”； 

——修改了标准名称：《人才培训》修改为《培训服务》； 

——删除了“管理知识和能力培训”条款； 

——增加了“培训机构中的管理人员与讲师内容”条款； 

——增加了“2规范性引用文件”和“6服务评价与改进”； 

——增加了“参考文献”。 

本部分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 

本部分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归口。 

本部分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 

本部分参与起草单位：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林革、张宇泉、鞠洪芬、王美贤、董小华、邓丹宇、王玺、郭卫东、周玉芳。 
本部分于2007年8月13日首次发布。 

本部分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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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服务规范 第 8部分：培训服务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培训服务的从业人员、培训内容、基本要求、工作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部分适用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服务机构”）开展培训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11/T 494.1—2013  人力资源服务规范 第1部分：通则 

3 基本要求 

3.1 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应具备如下条件：  

a) 熟悉培训项目流程； 

b) 具有良好的组织、管理、沟通与协调能力； 

c) 具有较强的责任心。 

3.2 培训机构 

3.2.1 具有独立的培训教室和固定的服务场所。 

3.2.2 具有健全的教学与管理制度。 

3.2.3 具有专职培训管理人员和签约培训讲师。 

3.2.4 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内容包括： 

a) 组织机构和责任人； 

b) 对自然灾害、设施设备故障处理预案； 

c) 对伤病救助处理预案； 

d) 其他紧急情况的处理预案。 

3.2.5 建立培训项目日志，做好培训活动的记录。 

3.3 培训场所 

3.3.1 场所面积应满足培训项目要求，并与参训人数相适应。 

3.3.2 场所设施应符合安全、消防要求。 

3.3.3 场所的照明和通风良好，远离噪声等干扰，温度适宜。 

3.4 广告宣传 

招生简章和广告内容应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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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培训师资 

3.5.1 培训师资与招生宣传内容相符合。 

3.5.2 任课教师应具有与培训内容相适应的专业知识。 

3.5.3 具有教学能力和经验。 

3.5.4 建立师资数据库，实行动态管理。 

3.5.5 制定师资定期评估制度。 

3.6 培训教材 

培训教材的编写或选用应符合培训项目和培训大纲的要求,并制作培训课件。 

3.7 设施设备 

3.7.1 配备与培训项目要求相适应的设施设备。 

3.7.2 设施设备应有专人保管、维护，确保正常使用。 

4 培训内容 

培训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a) 政府主管部门委托或授权的培训项目； 

b)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政策、法规培训； 

c)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培训； 

d) 员工能力素质培训； 

e) 管理能力培训； 

f) 岗位培训； 

g) 职业道德和诚信服务培训； 

h) 就业指导、创业和职业发展培训； 

i) 职（执）业资格考前培训； 

j) 其他培训。 

5 工作流程 

5.1 培训策划 

5.1.1 培训需求分析。培训需求分析包括机构委托培训需求分析和社会培训需求分析。 

5.1.2 确定培训项目。 

5.2 培训准备 

5.2.1 编制培训方案。内容包括: 

a) 项目主题与内容； 

b) 项目负责人； 

c) 培训对象与规模； 

d) 培训方式与方法； 

e) 培训时间与地点； 

f) 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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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组织编写或选用教材。可选定正式出版的教材或自编教材。 

5.2.3 选择培训场所。 

5.2.4 选聘培训教师。 

5.2.5 招收学员。 

5.3 培训过程 

5.3.1 布置培训场所。 

5.3.2 按教学计划实施培训。 

5.3.3 学员考核。根据培训目标，经委托培训机构认可，确定考核方式并实施考核。 

5.4 培训变更或取消 

培训因故变更或取消应及时通知学员及相关人员，并按协议处理相关事宜。 

5.5 培训评估 

5.5.1 确定评估内容 

评估内容包括培训内容与课程安排、培训质量与培训效果、完成培训工作的效率、工作人员服务质

量、教师授课质量等。 

5.5.2 确定评估类型 

评估类型包括自我评估、委托培训机构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学员对授课老师与项目管理进行评估

等。 

5.5.3 确定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包括访谈、座谈会、满意度调查等。 

5.6 材料归档 

归档材料包括下列内容： 

a) 项目立项、审批报告与批复； 

b) 项目日志； 

c) 培训教材、课件与相关资料； 

d) 培训评估资料； 

e) 图片与音像资料； 

f) 其他材料。 

6 服务评价与改进 

服务机构进行培训服务应建立项目评价机制，培训项目的服务评价与改进除符合DB11/T 494.1—

2013第7章的要求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对培训项目进行全面总结； 

b) 项目实施结束后开展客户满意度调查； 

c) 及时处理客户投诉，向当事人反馈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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